
＊《蘋果日報》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會會議記錄 

時間：2014 年 10 月 30 日 12 時 00 分~13 時 15 分 

地點：蘋果日報大樓 5 樓 503 會議室 

會議記錄摘要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葉大華（以下簡稱葉）：各位好，針對上次

的會議記錄大家有無問題？有需要修正的地方請再提出來，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

開始今天的議程，這次比較簡單，只有一個提案及一個專題討論，另外就是今天

見報的頭版割五官案，我們或許可以做一些討論。 

 

提案一 

提案委員：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林月琴 

報導媒介：蘋果日報 

報導日期與版面：2014.10.8 A17 

新聞標題：《貨車停路旁挨撞 1 死 2 傷》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41008/36132168/apples

earch/  

違反條文： 

四、血腥及暴力事件新聞之處理 

(一)過於血腥及暴力的畫面及內容，編輯時應謹慎挑選，避免過度描述(繪)細節，

畫面並應以馬賽克處理。與前述新聞有關之模擬圖片及動態影片，亦同。 

五、災難或事故傷害事件新聞之處理 

（一）無論照片呈現或文字敘述，應謹慎為之。 

（二）相關報導應以尊重當事人、受害者及其家屬之感受為原則進行報導。 

主要申訴內容：照片、報導主文 

違反自律綱要之內容： 

血腥的畫面 沒有馬賽克範圍太小 

主要申訴意見： 

照片雖有馬賽克，但血腥畫面仍可見 

慎重處理死、傷者畫面，避免特寫或過度強調血腥。尊重死者，盡量不播出屍體

畫面；但如果必須呈現死傷者才能傳達訊息時，也應盡量使用長鏡頭，並可尋找

具有象徵意義的物品（如罹難者的遺物）拍攝。日前亦討論過血腥畫面應上完整

馬賽克，避免造成讀者閱讀上的壓力。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林月琴（以下簡稱林）：由媒體的角度來看可能

要讓社會大眾有「知的權利」，但對死者家屬的來說，他看到死者，尤其還特別

標明死者位置，是否有此必要性？我們在處理家屬事故後的後續情緒反應時，這

種印象要抹去事實上很困難。未來在處理此類新聞時，是否能考量讀者有無必要

知道死者的位置為何。 

 

葉：針對照片中有特別標註傷者和死者的位置，相關同仁是否出來說明？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41008/36132168/applesearch/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41008/36132168/applesearch/


《蘋果日報》地方中心副總編輯李乾元（以下簡稱李）：死者的部分一定會馬賽

克我想我們已有共識，至於需不需要把人的位置標註上去，未來我們會再做考慮。 

 

葉：可以了解你們過去也會這樣標註人的位置嗎？ 

 

李：不一定，有些比較複雜、看不清楚的畫面我們就會，這張我想是因為當時編

輯考慮車子已被撞得亂七八糟，為了方便讀者辨識，但若有不妥當也是一種看

法，我會再跟編輯討論。 

 

林：如果交代是有意義的或許可以考慮，但若交代是沒有意義的，未來是否考慮

不要標註？以免對家屬造成陰影。 

 

葉：對閱聽人來說是否真的那麼想知道它的傷亡情形其實也未必，這張照片沒有

過多濺血的問題其實是還好，如果沒有必要讓人知道誰是傷亡的話，是否可以考

慮不用標註位置？ 

 

李：以後我們盡量減少，才不會對家屬造成後遺症。會再檢討。 

 

專題討論 

主題：《性別歧視與暴力案件之消息來源提供不當資訊問題》 

報告委員：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高級研發專員  張凱強 

 
 



 
 

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高級研發專員張凱強（以下簡稱張）：這個

問題並不是只有蘋果才有，台灣許多主流媒體都有，我們並不是針對蘋果，只是

希望藉由這次的討論溝通，未來能作調整，帶動新聞報紙的改變，今天談的性別

歧視與暴力它的概念其實存在社會每一個環節都有，但它其實很隱微，需要比較

高的敏感度才能體察到，那今天我們的討論主要分三個面向來談：首先是「職場

性別歧視」。（如下列 PPT 所示） 

 
 



 
 

 



 
 

張：就我們看到的來說，國外新聞媒體發動的是批判性角度去說日本國會議員在

職場上受到的歧視，去挖掘這種性別歧視的問題，反觀國內這樣的警察其實並不

明顯。 

 

 
 

張：這是網路某部落格的訊息被發布在蘋果日報即時新聞上，是在說一位女議員

因為競選旗幟後面有釘子，造成看起來好像胸部激凸的畫面，被部落客拿來強調



取笑，這其實是充滿性別歧視，這樣的部落格文章被轉錄成即時新聞不太適當。

 
 

張：《蘋果日報》即時新聞有一陣線平台是供網路媒體提供內容刊登，但這樣的

陣線他們發布出來的文章其實滿多都充滿歧視，這樣有歧視性內容的文章發布在

蘋果日報即時新聞，我們會不知道應該是要跟蘋果日報反映？還是直接與原始發

布的網路媒體作溝通？這點我們或許可以討論。像這裡的內容是以女性議員的外

表作票選評比，沒有去了解她們實質的政績是什麼，這一樣是有不適當的地方。 

 

葉：《網路溫度計》這個是算選戰專欄？ 

 

張：是在《蘋果日報》即時新聞看到的，但是是屬於陣線一部分，不是《蘋果》

自己發布的新聞。 

 

葉：是轉述網路部落客的內容作成一則新聞。這樣的重覆處理是否會造成讀者的

刻板印象，造成性別歧視？ 

 

張：我們覺得，如果部落客有這樣的文章，你們覺得有新聞性想要用這樣的文章，

不是不可以，但我們覺得可否有些平衡報導？不然可能很多婦女團體會對這樣的

議題有意見。或是往後你們要做這樣的新聞，也可問問婦女團體，相信我們會很

願意提供意見的。 

 

葉：即時新聞可能在看到網路部落客有些有趣、特別、好玩的資訊把它變成新聞，

但在取材角度可能也要注意有無涉及歧視婦女的議題，這些好像是以很嘲諷的角

度，也只是落入很傳統的角度去歧視女性。 

 

《蘋果日報》總編輯馬維敏（以下簡稱馬）：因為它是即時新聞，可能就只是很

直接表達有這樣的事情發生而已，篇幅也不大。 



 

葉：即時新聞會在網路存在多久？ 

 

《蘋果日報》突發中心副總編輯莊勝鴻（以下簡稱莊）：這在報紙上都沒有見報，

報紙是不太會處理這種新聞的。 

 

葉：只是現在大家看網路新聞的頻率越來越常了，紙本已無法滿足所有讀者。當

然即時相聞可能也還在嘗試階段，但涉及性別歧視的這塊是大家關注的，所以即

使是即時新聞在轉載方面，自己也必須作些 review 及檢視。部落客的文章可能帶

有自己的偏見，在轉錄到正式媒體被公開適不適合？ 

 

馬：會議上大家的意見我們會再做轉達。 

 

媒體改造學社師大大傳系教授王維菁（以下簡稱王）：想了解即時新聞的主管或

工作人員在處理新聞時如何平衡觀點，或是加入一些其他觀點的說法或價值，才

不會讓它一面倒的複製性別刻板印象？ 

 

葉：即時新聞會放在網站上多久？ 

 

莊：好像是 48 小時，48 小時之後就會自網站消失，除非你用關鍵字搜尋，但有

時也不太好搜尋。 

 

王：即時新聞對這種有高度歧視的新聞應該還是不會放上去，只是在選取標準上

要更清楚，尤其是這種沒有太有價值的內容就不要放上去，畢竟有些只是網友的

個人想法而已，為什麼要放上去？即使只是在即時新聞。也許即時新聞的量很

大，但在品質方面也要有所管控，即時新聞的管控或許鬆一點，但還是有其標準

在。  

 

馬：顯而易見的我們一定會注意到，但像這種在灰色地帶，這方面我們會再留意。 



 
 

 



 
張：像這種的戲稱，警方對當事人沒有應有的尊重，「廣告不實」其實是把一個

人當成是廣告物品，警方私下洩露出來的戲稱其實很不恰當。 

 
張：再者像這裡的圖片，警方在查緝性交易時，可能會將一些影片照片外流，這

裡寫的「翻攝畫面」，是否就是警方提供？如果是的話，警方要付很大的責任。

警方在查緝時固然有錄影搜證的必要，但這樣的畫面若未經篩選就提供給媒體，

像這張女性背部赤裸的畫面被流出，其實對當事人是很不尊重。 



 
張：萬華一帶從事性交易的女性很多，她們可能迫於經濟壓力是不得已的，從訪

談過程中發現，她們很不想這樣的事情讓自家人知道，但警方將這樣的畫面提供

給媒體翻拍，媒體也無做馬賽克的隱匿處理，這樣的問題警方要付很大的責任，

但我們也希望媒體在使用時能做些過濾。 

 

 
 



 
張：案例五及六很久以前同志熱線曾提過類似的案例，一樣是警方在查緝的畫面

被外流出來刊登，我記得也無打任何馬賽克，案例六的圖片警方在沒給當事人任

何防護直接給媒體拍攝，警方一樣也要付很大的責任，先前同志熱線提的是跨性

別或變裝的癖好，如果他變裝的癖好本身無涉及案件本身的話，其實不適合將它

當作一個凸顯的焦點，再來就是這樣的照片被使用，是不尊重當事人。 

 

李：案例四萬華性交易在社會新聞的選擇上我們也很同情為生計而下海的女性，

所以版面上我們也很少做這樣的新聞。至於流出來的影片照片，雖然警方偵察不

公開，但取得那些影片照片是記者的天職，記者就是要想辦法去挖出這些訊息才

有東西可做報導，這若從我們這邊開始要求會有難度，現在彈性是存在的，有些

警察確實完全不提供，但有些願意提供給熟識的警察，我們能做到的是避免一些

像為了生計下海，這我們幾乎是不報導的。 

 

葉：案例三的照片是女服務生脫光光…… 

 

李：照片是背面，但說實話這是警察提供的，是熟識的記者警察才會給，上面註

明「翻攝」也是為了保護消息來源。 

 

葉：關係好的警察會提供這樣的照片嗎？ 

 

李：會，但我們自己會過濾，警察自己也會過濾，例如警察有時會把重點部位遮

起來，告訴你只能拍哪邊，我們在挑選時也會注意，例如這張是沒有露臉、是背

面，重點部位沒有露出來。 

 

張：我們一直在想這樣的畫面和當事人的相關權益，這中間的平衡點如何拿捏？ 

 



李：這或許是個可以努力的目標，像香港警察就很嚴格，任何東西都不願提供，

香港警察到場之後記者拍不到也採訪不到，只能靠自己，如果有一天台灣警察也

做到這樣「偵察不公開，保障人權」，那記者也沒轍。 

 

張：這方面我個人也認為檢警調佔的責任較大，我們也會持續和他們溝通。 

 

李：這方面我們也會把關。 

 

葉：另一個想請教是國籍問題。 

 

李：我們在寫時其實沒有歧視意味，她的確就是越南籍，中南部有些小吃店玩得

很兇，它的俗稱就是「越南店」，事實上也的確是越南籍在從事這種陪酒行為，

在跟客人玩時放得比較開，我們在寫時就是交代她們的背景，無特別歧視意味。 

 

葉：不是說歧視，而是說是否有此標籤在？ 

 

李：當然陪酒的台灣也有、大陸也有，之所以會發展成越南店就是因為她們比較

熱情、特別敢玩，民間才會有此俗稱。 

 

葉：會不會讓人聯想就是越南籍的特別會從事這種工作？以前或許比較多是泰國

籍或越南籍，但未來是否需要寫出是東南亞籍？ 

 

莊：我們也是有報導台灣人在賣淫，但大家也不會認為台灣人都在賣淫，韓國人

也曾來台賣淫，其實都有，只是隨著時間一陣一陣，最早是俄羅斯，後來是韓國，

最近是越南，這只是一個現象，也不代表那些來台賣淫的國籍經濟水平就是比較

落後。 

 

馬：若寫東南亞也會有東南亞的問題，會讓人覺得東南亞都在賣淫。 

 

莊：現在這種查獲應召站的新聞也很少了，因為已經太多了，會上版面可能是為

了強調社會救助的資源，像上週有一新聞是一對姐妹花為養小孩，姐姐跟妹妹借

錢，後來妹妹也沒錢了兩人只好一起下海賣淫，這則新聞也沒有著重在賣淫的部

分，而是寫她們可憐的處境可向哪些社會單位求助，這則可能是因記者有拿到現

場照片所以刊登，但看過一、兩次下次再有這種照片就不會上了。至於案例六是

否有涉及對變裝癖的歧視，這則我們處理的重點是在他把毒品藏在胸罩裡面，這

部分，而不是針對他是變裝癖，是在報導他的藏毒方法。 



 
 

 
 



 
 

 
 



 
 

 
 



 
 

 
 



 
 

 
張：檢警調在提供這些性暴力被害人的畫面時固然有其責任，但也希望媒體這邊

能多做些把關。關於 CEDAW（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總結的第 13、14

這兩點我們相關團體會盡量去督促，尤其是第 14 點，對於媒體洩露性別暴力受

害人的隱私、個資方面，我們會督促國家去對這些媒體作裁罰，所以我在這邊也

提醒媒體注意相關規定，以免觸法。 

 

馬：第 14 點我們現在已非常注意了，我們已極盡可能去保護受害人的個人資訊，

頂多就是讓人知道有這樣一個事件，包括圖像、文字的敘述我們寧可保守，有時

或許還是會不小心，但在態度、立場上我們是非常清楚的。 



 

葉：在揭露性別暴力受害人的身份上面，相關法令民間團體會做怎樣的要求，這

部分可否可以再更明確一點？什麼樣的狀況下會啟動這些要求祭出裁罰？ 

 

張：還沒與主管機關討論到，因這次 CEDAW 共有 35 點的結論與意見，主管機

關大概從 10 月初才開始與各相關部會對話，所以目前也還不清楚會做出什麼樣

的裁罰，待討論完有共識之後，會再與各位分享。 

 

葉：有哪些主管機關？ 

 

張：還滿多的，NCC、文化部、衛福部、法務部、內政部等等。 

 

葉：建議下次主管機關在召集討論時，也應邀請有自律機制的平面媒體、報業公

會，而不只是公民團體，畢竟都是利害關係人，對於個資揭露這方面的裁罰判定

應該要有更明確的標準。這很重要，因為涉及裁罰媒體。 

 

王：我比較疑惑的是，在人口販運這部分照片都被登出來，雖然都有馬賽克，但

其實條文都有記載不可以揭露被害人的姓名及足以識別身分的資訊，為何還會登

那些照片？且數量比性騷擾或性侵害的多很多。 

 

葉：這是好幾家的報紙，不只是《蘋果》。 

 

王：外籍女在台賣淫到底是否是人口販運？ 

 

李：不一定，要看是否是被迫的。 

 

王：是否需要登這些人的照片？ 

 

葉：這是需要討論、需要被節制報導的題材。不只《蘋果》，其他報紙也有此問

題，凱強這邊是否也試著讓其他報社知道？ 

 

 

臨時提案： 

提案委員：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葉大華 

報導媒介：蘋果日報 

報導日期與版面：2014.10.30 A1 

新聞標題：《活割情婦五官 沖馬桶》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41030/36177618/  

 

葉：比較《中時》、《自由》、《蘋果》三家報紙的篇幅和角度，想請教動新聞

中有記錄兇手行兇過程，你們放了兇手黃男家透天厝的外觀照，也寫了大概地

址，另外行兇過程也寫得比較細，有寫到割五官的過程。我擔心之後會有人到報

業公會檢舉過度描述，報業公會針對比例篇幅，在涉及「過度」這方面確實有些

共識、有些原則，建議各位稍微注意一下，未來若有涉及到引用司法判決的裁決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41030/36177618/


書內容，這方面都會需要舉證，多少是引用自判決書內容，有些標題和內容並不

是引自判決書，這邊都會做一些比例原則的考慮。報業公會這邊收到的申訴來函

很多都是台北市社會局轉過來或是主動檢舉的，我看了一下這篇報導我覺得下次

可能會被再檢舉。 

 

王：我也覺得應該會被申訴，因為被害人的照片，加害人的住宿地址大樓都很清

楚足以辨識。 

 

葉：雖然它不是性侵，是兇殺案沒錯，但我認為行兇過程寫得太過詳細。 

 

馬：我看它行兇手法並沒有寫出來。 

 

莊：它只是寫「然後一刀刀將祝女耳、鼻、唇割下…凌虐一個多小時」如此而已，

可能是圖片比較有解釋他割了哪裡哪裡。 

 

李：這已是非常非常保守了。我們是有被害女生非常清楚的傷勢照片，但昨天討

論之後還是決定不用，全部打馬讀者看不到沒有意義，打得少又會被罵，所以決

定以模擬示意圖呈現，不然我們其實問得很細。 

 

莊：別報連從哪裡開始割起都有寫，但我們沒有。 

 

馬：而且如果沒寫到被害人被綁，讀者會覺得很奇怪為何會躺在那裡讓他割，綁

是一個常識。 

 

李：不然一開始不清楚時還以為女生是被灌藥，寫綁是為解釋女生為何沒有反抗。 

 

葉：麗美總編覺得呢？ 

 

《爽報》總編輯許麗美（以下簡稱許）：在我們看來真的都還好。 

 

李：這的確很殘酷，我從來沒聽過這樣切五官的案例。 

 

葉：是滿罕見的。只是讓各位知道說，就社會局申訴的模式來說，可能真的會有

人來申訴此案，我建議各位稍微說明一下當時的考量已做到盡量隱匿，有些照片

是更血腥更不宜的，不然許多媒體都是引用你們的報導。 

 

馬：《中時》這篇也是放在頭版頭題。 

 

李：這則原本是我們的獨家，後來受限於網路壓力在晚上六點多發了一篇很簡短

的報導，各家媒體才又跟進，所以他們掌握到的資訊可能較少。 

 

許：這是爆料來的。 

 

葉：難怪其他紙媒篇幅相對沒那麼多。 



 

林：可是一定要刊登住處外觀照嗎？他還是有子女要生活。 

 

李：這是加害人的住所，女友只是偶爾來而已，非長期住在那。 

 

馬：如果我們每次都要考慮到他的子女親友的話，那我們幾乎沒有新聞可做。魏

應充我們不該寫出他名字，否則他子女會很自卑嗎？ 

 

林：但這是他很個人的資訊，住處登出來就很容易被辨識。 

 

李：這是兇手老翁的住處，不是被害女子的。 

 

林：那老翁家人也住在那嗎？ 

 

李：對。 

 

馬：所以兇手家人可能覺得羞愧，我們應該顧慮，鄰居可能也覺得羞愧，我們也

應該避免，那我們就沒有東西可以寫了，還是要考慮到實務面。 

 

林：但對當事人一定要去標註他住哪裡嗎？ 

 

馬：那就要有一個統一標準，我們對所有的社會案件都不要去標示這個。 

 

莊：檢警回去案發地採證時媒體也一定還是會再報導一次，到時 SNG 車也會在

那地方連線。 

 

葉：我對女生個人照片被登出比較有意見，她現在還在受傷，但照片被登出來就

很容易被辨識出來，放男的我倒是沒有特別意見。 

 

李：女生照片也是挑選過的，她的生活照很多，我們故意挑一張她戴墨鏡比較看

不出眼睛的。 

 

《蘋果日報》編務中心執行副總編輯陳桂芬：我們是故意挑她戴墨鏡的那張。 

 

葉：若沒有其他問題，我們今天討論就到此為止，感謝大家的參與。 

 

會議記錄：許麗美、闕欣怡 

 

公民團體與會人員：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葉大華 

媒體改造學社：師大大傳系副教授王維菁 

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高級研發專員張凱強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執行秘書張育菁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林月琴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採訪記者沈佩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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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中心副總編輯：江中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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